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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柳州市商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柳州市螺蛳粉协会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科技大学、柳州市螺蛳粉协会、柳州市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柳州

工学院、柳州市紫荆花食品有限公司、广西觉味之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艳、程昊、孔红星、熊建文、唐婷范、黄文艺、唐机文、黄源斐、赵嬉林、

黄雯娴、陆标、陶毅、唐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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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原辅料采购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柳州螺蛳粉原辅料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采购、验收、入库、贮藏等相关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柳州螺蛳粉原辅料的采购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DBS45/ 034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柳州螺蛳粉

DBS45/ 05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干制米粉

3 术语和定义

DBS45/ 034、DBS45/ 05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辅料采购管理

4.1 企业应建立供应商的评价机制，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产品等原辅料供应商应按照相应国家

标准进行评价。

4.2 原辅料管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GB 14881，应建立原辅料的采购管理规范，与供

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明确质量责任。

4.3 应建立采购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4.4 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

5 原辅料验收管理

5.1 应建立原辅料的验收管理制度，验收时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条件方可进库：

——验收时应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滋味、组织形态，无杂质、无异味；

——预包装食品和其他包装食品应包装完整、清洁、无破损，内容物与产品标识应一致；

——标签标识完整、清晰，载明的事项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和相关要求；

——在保质期内，并满足企业指定交货时对保质期的要求；

——送货清单应与其数量、规格、批次号、供应商等对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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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该批次原辅料的质量合格证明；

——符合食品储存和运输条件的要求。

5.2 应建立每种原辅料的质量控制标准，并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对于不能检测的项目，可以委托具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5.3 应获取当批原辅料的供应商检测报告并与所收到的货物进行核对，根据每种原辅料的质量标准进

行检测（自检或外检）判定并保留检验记录，检测合格方可用于生产。须复检的原辅料应进行识别并按

规定的复检项目和频次实施复检，复检合格方可继续使用。

5.4 宜对每批原辅料进行留样，留样数量应至少满足原辅料检验需求的两倍。

5.5 应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的管理制度，对不合格结果进行分析、确认和处理，并保留相应记录。

5.6 不合格原辅料的处理按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原辅料检验或复检不合格时，应当及时做好状态标识，并隔离存储，防止未经许可而用于生

产；

——应对不合格原辅料的处理做好记录并对不合格的原因进行分析，必要时进行退货处理；

——需要报废的原辅料应遵循食品原辅料管控的法规要求进行处理，不得自行填埋、丢弃，避免

污染环境和伤害人身；

——发现原辅料中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时，应向有关部门报告。

6 原辅料入库及贮藏管理

6.1 应建立原辅料入库和贮藏管理制度，入库前应检查原辅料包装的完整密封性及运输工具的卫生情

况，包装无破损或渗漏及运输保护符合要求，并对原辅料的名称、规格、数量、批号、供应商名称等信

息进行核对，凭验收合格证明办理入库。

6.2 入库时，如实记录食品原辅料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

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6.3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6.4 应建立符合各原辅料储存的仓储环境。

6.5 对温度、相对湿度或其他有特殊储存要求的原辅料应按规定条件储存并对储存环境进行监测和记

录。

6.6 原辅料应按批定位定点存放，且应当离地离墙存放，并根据情况留出适当空间便于清洁、检查和

周转。

6.7 应根据原辅料的技术特性、稳定性、储存条件、供应商提供的效期（复检日期、保质期）等规定

每种原辅料的效期或使用期限。

6.8 原辅料应按照先进先出（效期最优）的原则和生产指令，根据领料单据发放。原辅料入库、出库

应做好台账管理。

6.9 若原辅料开封后未能及时用完，应按产品标签说明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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